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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无形资产的本质属性出发，对品种权的无形资产属性进行了说明。通过对品种权依托的商品———植物

种子的特殊性的分析，就品种权和一般无形资产的不同点进行了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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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在企业资产中所占

的比重越来越大，相应的对无形资产的评估要求也越来越高。

无形资产的外延不断扩大，导致一些新的无形资产的产生，这

就需要评估人员从无形资产的本质属性出发，认真鉴别企业

的无形资产，并根据其特点选择适当的方法进行评估。

一、无形资产的本质属性

目前，对无形资产本质属性的研究实质上是对无形资产

概念的界定和范围的确定。关于无形资产的概念和范围，目前

经济学界、会计界存在较大的分歧。经济学界认为凡是能为企

业带来长期收益而不具有实物形态的经济资源均可作为无形

资产，其无形资产的外延过于宽泛；会计界拘泥于传统的会计

确认和计量准则，使大量的无形资产游离于会计报表之外。本

文主要从资产评估的角度对无形资产进行界定。

《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中规定：无形资产是指特

定主体所控制的、不具有实物形态、对生产经营长期发挥作用

且能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我国资产评估准则与国际资产评

估准则中对无形资产的定义均强调不具实物形态和能给其拥

有者带来经济利益这两个显著特征。但是我国资产评估准则

从谨慎性角度出发，还强调了无形资产应为特定主体所控制，

且应长期发挥作用。《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采取列举

的方式指出了我国无形资产的范围，具体包括：专利权、专有

技术、商标权、著作权、土地使用权、特许权即商誉等。我国资

产评估准则中对无形资产外延的确定还是限定在会计上的无

形资产范围内。

随着时代的发展，无形资产的外延不断变化。国际资产评

估准则对无形资产的定义是：以其经济特性而显示其存在的

一种资产；无形资产无具体的物理形态；但为其拥有者获取了

权益和特权，而且通常为其拥有者带来收益。国际资产评估准

则中将无形资产按其产生的来源分为权利类、关系类、组合类

无形资产或知识产权。权利类无形资产是由书面或非书面契

约的条款产生的、属于契约方的经济利益，如供货合同、配给

合同、服务提供的合同以及其他特许授权。关系类无形资产通

常是非契约性的，能短期存在的，但对于关系方具有巨大的价

值，如工作人员的组合、与顾客的关系、与供应商的关系、与分

销商的关系以及关系方之间或存在于其他群体中的组织关系

等。组合类无形资产是指从无形资产总体价值中减去可确指

无形资产的评估价值后所剩余的价值，通常被称为商誉。知识

产权是无形资产中的一个专门类型，其通常受法律保护，非授

权不得使用，如品牌名称和商品名称、著作权、专利权、商标、

商业秘密或专有技术等。国际资产评估准则对无形资产的分

类方法，在西方国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能体现出无形资产

所具有的多样性，同时与资产评估中无形资产的概念相对应，

更有助于评估工作的具体展开。

资产评估准则对无形资产的定义中特别强调了特定主体

所控制这一理念，即更关注产权关系对资产的影响。此外，资

产评估准则中最重要的还是强调无形资产能为其拥有者带来

经济利益，即无形资产能带来超额的获利能力。

二、品种权的无形资产本质属性

品种权是植物新品种权的简称，是国家植物新品种保护

审批机关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赋予品种权人对其新品种的

经济权利和精神权利的总称。品种权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

天获得的。品种权不是所有人都能获得的，而是只有那些具有

培育植物新品种能力的人，为人类和社会培育出植物新品种

后，依照法律程序才能获得的一种特殊的权利。这种权利既具

有精神属性，即与人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称之为精神权利或

人身权利；又具有财产属性，即权利人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物

质利益，亦称之为经济权利。品种权的客体是植物新品种，即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所保护的品种，它是指经过人工培育

或者将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得到的符合新颖性、特异性、一致

性和稳定性，并有适当命名的品种。

品种权的无形资产本质属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品种权的无形性。有形资产使用价值的发挥来自本身

的使用过程，而无形资产的使用价值体现在其他有形资产上。

品种权没有物质实体形态，是隐形存在的资产。其客体植物新

品种实际上是以植物新品种为表现载体的植物新品种培育或

者开发的方法，也是无形的。

此外，品种权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挥作用具有无形性，其

通过知识产品或在流通领域通过一定的标识使有形资产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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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以充分的发挥。但是品种权也有一定的有形表现形式，如

品种权证书，类似于专利证书、商标标记、技术图纸等，其发挥

作用时也必须依赖于有形资产———植物的种子。

2. 品种权为特定主体所控制。品种权是法律赋予品种权

人的一种权利。品种权人是指享有品种权的人，也可以说是品

种权申请得到批准后，被授予品种权的该品种权申请人。品种

权的主体是指有权获得品种权，并承担与此相关的义务的个

人或者单位。《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个人有权获得非职

务育种的品种权；单位有权获得职务育种的品种权。

《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实施之前，我国的品种和种子的

产权是开放性的，科研单位育成品种，种子公司可以无偿地使

用和销售，育种家培育的自交系也常常互通有无，品种不是被

特定主体所拥有的，而是作为一种公益的知识存在。《植物新

品种保护条例》确立了对植物新品种的保护，对品种权做出了

明确规定。种子经营者必须得到品种权人的授权才具有新品

种的开发使用权，不能无偿使用新品种。

3. 品种权的垄断性。所谓垄断性亦称独占性。品种权是

由国家政府主管部门根据育种人或申请人的申请，认为其该

植物新品种符合《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规定的条件，而授予

育种人、申请人或其合法受让人的一种专有权。它专属权利人

所有，品种权人对其权利的客体即植物新品种享有占有、使

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品种权人有权许可或者不许可他人生

产或者销售其所获得的品种；而他人若未经品种权人的许可，

不得生产、销售已获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否则就构成法律上

的侵权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4. 品种权的预期超额收益性。由于品种权具有某种垄断

性，种子企业一旦拥有了品种权，只要此品种权指向的植物新

品种通过了国家或省级的品种审定，那么企业就拥有了生产、

销售此品种种子的独家权利，可以获得预期超额利润。

三、品种权与一般无形资产的区别

除了具有无形资产的本质属性，品种权还具有无形资产

的一般特征，如时间性、地域性、成本和价值之间的弱对应性

等。作为农业领域的无形资产，除了具备无形资产的本质属性

和一般特性，品种权与一般的无形资产还有所区别，有其自身

的特点。首先，被授予品种权的植物新品种，当事人就其品种

的名称不享有独占权，有关品种名称经注册登记或审定公告

后即成为该品种的通用名称，一般情况下不可用于注册商标。

此外，品种蕴含着一种技术，它是人类利用自然科学技术和管

理技术知识，有目的地改造、利用生物资源的结果。因此，品种

权既不同于专利权，也不同于商标权，是一种独立、特殊的无

形资产。其次，品种权涉及的领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领

域，因此，品种权给其拥有主体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大小会受一

定的影响。从研发上说，品种的研发成本有许多是国家投入

的，相对于育种者来说的成本可能较低，但是加上国家投入部

分成本就会很大。从推广上来说，品种的推广需要经过严格的

程序，这不同于一般的无形资产。品种权指向的对象是植物新

品种，依托的产品为植物的种子，与一般无形资产依托的产品

有所不同。以下主要从无形资产依托产品的角度来分析品种

权的特点：

1. 严格控制其投入市场。一般的无形资产用于某种产品

的生产之后，可以直接投放市场，而申请了品种权的品种要想

投入市场进行生产和推广，必须通过国家或省级的品种审定。

没有经过品种审定的植物新品种不允许投入市场，其收益的

实现就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2. 依托产品的生命性。无形资产作用的发挥必须依托一

定的有形资产，如商标依托于特定的商品，这些商品一般都是

固定的。而植物新品种的载体是由富有生命的生物有机体在

同化外界环境条件过程中形成的产品，是一种生物资产，这些

生物有机体容易受环境因素及气候差异的影响，致使同一规

格的产品在质量上也参差不齐。

3. 外观的不易识别性。一般无形资产依托的商品外观上

较易识别，而植物新品种依托的产品———种子在外观形态上

具有一致性，不但不易识别，而且容易被假冒。譬如不同品种

的玉米种子，其产量、抗病能力可能存在很大差异，但如果只

从外形上看却不易识别，并且种子不可能像有些产品那样以

商标来辨别真伪。

4. 明显的周期性。种子和其他商品一样，都有产品生命

周期，此处的周期性不是指产品的生命周期，而是指种子的生

长周期。种子市场和其他商品市场一样，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

的状态交替发生。所不同的是，其他商品市场供求状态交替变

换的时间长短很难预料，呈现出不规则变化。而种子市场则不

然，一旦供过于求或供不应求，这种状态将持续很长时间，至

少要持续一个生产季节。如果每年有一个生产季节，则至少持

续一年。

5. 地域性强。这里的地域性跟一般无形资产的地域性不

同。由于农业生产受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的制约，农作物品

种的推广必然受不同自然条件的限制，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推

广，这不像其他的无形资产，可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通

用。这种地域性会直接影响其使用价值的发挥。地域限制越明

显，其发挥作用的广度越低，其评估价值也越低，反之亦然。这

是由不同农作物品种的生态适应性所决定的。

品种权在评估时要被认定为无形资产，其价值的评估符

合无形资产评估的一些原则。但是品种权的自有特征也会对

评估产生一定的影响，如难以识别，预期收益确定时考虑的因

素增多，风险中除了包括一般无形资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

等，由于其与自然环境联系紧密，还需要考虑自然风险。因此，

对品种权进行评估时要结合品种权的特殊性，选择适当的方

法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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